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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連 交 易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成

收購之前，被收購公司或其附屬公司與本

公司關連人士之間有關的交易並不構成香

港上市規則所定義的關連交易。因此，以

下上海市、廣東省、江蘇省、浙江省、安

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廣西壯族自治

區、重慶市和四川省等十省（區、市）電信

有限公司（「十省電信有限公司」）的合併交

易金額僅供參考之用。

本公司與中國電信集團公司之間的關連

交易協議條款

本公司與中國電信集團公司於二零零二年

九月十日訂立了以下關連交易協議，並於

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為上述收購訂立

了補充關連交易協議（「補充關連交易協

議」），補充關連交易協議將「商標許可使用

協議」、「集中服務協議」、「網間互聯結算

安排協議」、「一級幹線光纖租用協議」的有

效期延長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並於其後每三年自動續期，除非本公司向

中國電信集團公司提前三個月發出書面通

知，表明無意於現行協議期限屆滿時續

期。

商標許可使用協議

根據「商標許可使用協議」，中國電信集團

公司已授權本公司在毋須支付商標許可使

用費的基礎上使用商標許可使用協議的附

件中列示的商標。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

六日，本公司與中國電信集團公司簽署了

商標許可使用協議的補充協議，以擴大被

許可者的範圍，將被收購公司包括在內，

並對該商標許可使用協議中的商標清單進

行了修改。

集中服務協議

集中服務包括：

‧ 提供有關中國電信集團公司總部之大

型企業客戶之管理服務及運營業務支

撐中心及網絡管理中心；及

‧ 使用國際電信傳輸設施。

本公司就集中服務應收或應付款項淨額須

每年結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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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關中國電信集團公司總部之大型企

業客戶之管理服務及業務支撐中心及網絡

管理中心之運營。

根據「集中服務協議」，本公司及中國電信

集團公司會分擔若干管理費用支出，本公

司同意提供中國電信集團行政工作所需人

力資源。集中服務相關資產由本公司和中

國電信集團共同使用。除提供國際傳輸設

施相關維護服務外，本公司同意提供負責

保養及維護集中服務相關資產所必需之人

力資源。

補充關連交易協議對集中服務的範圍作出

修改，將共同使用總部及若干網絡支撐中

心及空調、電力和若干配套設施等相關設

施及分擔費用的安排載入協議內。集中服

務的費用支出，例如因管理本公司大型企

業客戶、網絡管理中心、業務支撐中心而

發生的費用，以及共同使用總部、國際關

口局及若干其他業務場所的費用，連同勞

動成本、設備及樓房折舊、日常開支、維

修與研發費用等，由中國電信集團公司與

本公司根據各自的收入的比例或各自的國

際來去話總量的比例（視情況而定）每年分

攤。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須分擔之上述服務成本為人民幣

1.05億元。

使用國際電信傳輸設施

中國電信集團公司保留國際電信傳輸設施

相關資產，包括國際關口局、海底電纜及

衛星設施，並授權本公司使用有關設施。

本公司則同意提供維修及維護國際電信設

施所必需之人力資源。補充關連交易協議

修訂了國際電信設施的範圍，將國際陸纜

及其國內延伸部分包括在內。本公司及中

國電信集團公司同意按各自之對內及對外

國際通話量之比例攤分經營有關資產所涉

成本。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須分擔的國際電話傳輸設施成本為

人民幣2.6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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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間互聯結算安排協議

為方便本公司服務區內用戶與本公司服務

區外之中國電信集團用戶進行網間互聯，

本公司與中國電信集團公司訂立「網間互聯

結算安排協議」。網間互聯協議不含有任何

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可提出提前終止或不續

約的條款。

根據網間互聯結算安排協議，接收通話之

本地網電信運營商可根據信息產業部不時

釐定之資費標準向發出電話之電信運營商

收費，而現行資費標準為每分鐘人民幣

0.06元。根據結算公式，結算費根據本公

司與中國電信集團互相發出之淨通話量乘

以信息產業部規定之資費標準計算。

本公司與中國電信集團公司須每月進行結

算一次，由發出通話量較多之一方向另一

方支付有關結算費淨額。補充關連交易協

議除延長協議限期外，原網間互聯協議中

其餘條款與條件均保持不變。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根據網間互聯結算安排協議向中國

電信集團公司共支付結算費淨額人民幣

4.32億元。

一級幹線光纖租用協議

根據「一級幹線光纖租用協議」，本公司同

意向中國電信集團租用上海市、廣東省、

江蘇省及浙江省內之省際傳輸光纖。

本公司因租用有關省際傳輸光纖而須支付

予中國電信集團公司之金額，將根據光纖

網之折舊費而釐定。此外，本公司同意負

責上海市、廣東省、江蘇省及浙江省內光

纖網之維護。補充關連交易協議除延長協

議限期外，原光纖租用協議中其餘條款與

條件均保持不變。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就租用省際傳輸光纖向中國電信集

團公司支付了人民幣0.9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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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省電信有限公司與中國電信集團省級

存續公司之間的關連交易協議條款

本公司附屬上海市、廣東省、江蘇省和浙

江省等四省市電信有限公司（「四省電信有

限公司」）分別與中國電信集團公司於本公

司服務區內的省級存續公司（「省級存續公

司」）於二零零二年十月訂立了以下關連交

易協議，並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為

前述收購訂立了補充關連交易協議，一直

生效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於

其後每三年自動續期，除非四省電信有限

公司分別向各自服務區內的省級存續公司

提前三個月發出書面通知，表明無意於現

行協議期限屆滿時續期。

被收購公司亦分別與其服務區內的省級存

續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訂立了

關連交易協議，一直生效至二零零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並於其後每三年自動續

期，除非被收購公司分別向各自服務區內

的省級存續公司提前三個月發出書面通

知，表明無意於現行協議期限屆滿時續

期。

通信工程設計施工服務框架協議

十省電信有限公司與省級存續公司訂立「通

信工程設計施工服務框架協議」，以監管省

級存續公司參加競投為十省電信有限公司

提供建設、設計、設備安裝與測試服務等

項目，及／或擔任十省電信有限公司之工

程項目建設及監理總承包商等服務。

根據通信工程設計施工服務框架協議提供

之工程服務之相關費用，將參照市場價格

或招標程序中反映出的確定價格釐定。十

省電信有限公司不會給予省級存續公司有

關提供此種服務之任何優先權，而十省電

信有限公司可能會選擇獨立第三者。然

而，如有關省級存續公司所提供之條款至

少跟其他投標者所提供之條款同樣對十省

電信有限公司有利時，則預期十省電信有

限公司會選擇有關省級存續公司為中標

者。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四省電信有限公司就工程服務共支付了人

民幣34.93億元，而十省電信有限公司的合

併金額為人民幣52.8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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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賃框架協議

互相租賃物業

根據十省電信有限公司與省級存續公司訂

立之房屋租賃框架協議「房屋租賃框架協

議」，十省電信有限公司向省級存續公司租

賃物業作為十省電信有限公司營業場所、

辦公室、設備儲存設施及網絡設備用地。

根據房屋租賃框架協議，十省電信有限公

司亦向省級存續公司出租若干物業。

各項物業之租金基於市場價格，同時參考

當地物價局規定之租金標準釐定。租金按

月於期末支付，每三年重新釐定一次。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四省電信有限公司之租金支出為人民幣

2.56億元，而十省電信有限公司的合併租

金支出為人民幣2.90億元，四省電信有限

公司服務區內的省級存續公司之租金支出

為人民幣0.16億元，而十省電信有限公司

服務區內的省級存續公司的合併租金支出

則為人民幣0.16億元。

房屋轉租框架協議

省級存續公司向十省電信有限公司轉租由

獨立第三者擁有及出租之若干物業（「第三

者物業」），作為十省電信有限公司之辦事

處、零售點、零件存儲設施及網絡設備用

地。為使有關安排正規化，十省電信有限

公司與省級存續公司已訂立房屋轉租框架

協議（「房屋轉租框架協議」）。若因第三者

物業的物業權屬不完整，省級存續公司同

意向十省電信有限公司補償因此而引起的

損失。

十省電信有限公司根據房屋轉租框架協議

應付予省級存續公司之款項相等於省級存

續公司應付予有關第三者之款項。第三者

物業之租金根據省級存續公司與相關第三

者經公平磋商協定之市價而釐定。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四省電信有限公司因房屋轉租而發生的租

金支出為人民幣1.87億元，而十省電信有

限公司的合併金額為人民幣2.47億元。

IT 服務框架協議

十省電信有限公司與省級存續公司訂立了

「IT 服務框架協議」。根據上述協議，省級

存續公司同意向十省電信有限公司提供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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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信息技術服務，例如辦公室自動化、軟

件升級等。

省級存續公司可投標向十省電信有限公司

提供信息技術服務，資費參照投標程序中

反映出的市價釐定。十省電信有限公司不

會給予省級存續公司有關提供此種服務之

任何優先權，而十省電信有限公司可能會

選擇獨立第三者。然而，如有關省級存續

公司所提供之條款至少跟其他投標者所提

供之條款同樣對十省電信有限公司有利

時，則預期十省電信有限公司會選擇有關

省級存續公司為中標者。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四省電信有限公司就信息技術服務共支出

人民幣1.00億元，而十省電信有限公司的

合併金額為人民幣1.30億元。

物資採購框架協議

根據十省電信有限公司與省級存續公司訂

立之「物資採購框架協議」，省級存續公司

同意提供綜合採購服務，包括投標管理、

技術規格核實及安裝服務。

根據物資採購協議，十省電信有限公司要

求省級存續公司擔任其代理，以採購國外

及國內電信物資及其他國內非電信物資。

上述服務之佣金資費按如下計算：

(1) 採購進口電信物資之佣金資費為合同

價之1%；或

(2) 採購國內電信物資及其他國內非電信

材料之佣金資費為合同價之1.8%。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四省電信有限公司就物資採購服務共支出

人民幣1.71億元，而十省電信有限公司的

合併金額為人民幣2.13億元。

後勤服務框架協議

中國電信集團公司透過省級存續公司向十

省電信有限公司提供若干文化、教育、物

業管理、車輛、保健及醫療、酒店及會

議、社區及衛生等服務。有關安排載於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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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電信有限公司與省級存續公司訂立之「後

勤服務框架協議」。如十省電信有限公司必

須以較大成本支出方能從第三者獲得該等

服務，則省級存續公司不得終止向十省電

信有限公司提供該等服務。

儘管後勤服務框架協議屬於非獨家性質，

但規定有下列條件：

(1) 倘省級存續公司提供服務之條款及條

件不遜於獨立第三者所提供服務之條

款，則十省電信有限公司可就服務的

使用給予有關省級存續公司優先權；

(2) 省級存續公司向十省電信有限公司承

諾不會以遜於第三者可享之條款向十

省電信有限公司提供有關服務；

(3) 省級存續公司僅可在不影響其根據後

勤服務協議向十省電信有限公司提供

服務之情況下向第三者提供有關服

務；及

(4) 倘省級存續公司未能根據後勤服務協

議提供十省電信有限公司所需服務，

或其條款遜於第三者所提供的服務條

款時，則十省電信有限公司可向其他

第三者獲取有關服務。

後勤服務框架協議訂明上述後勤服務須根

據以下提供：

(1) 按照政府定價；

(2) 如無政府定價，則按照政府指導價（如

有）；

(3) 如無政府定價或政府指導價，則按照

市場價，即獨立第三者在日常業務中

提供同類服務之價格；或

(4) 如任何以上均不適用，則按照有關各

方就提供上述服務協定之價格，惟該

價格須根據提供上述服務所產生之合

理成本加上合理之利潤計算。（就此而

言，「合理成本」指雙方經磋商確定之

成本。）



58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關 連 交 易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四省電信有限公司就後勤服務共支出人民

幣14.03億元，而十省電信有限公司的合併

金額為人民幣18.50億元。

末梢電信服務框架協議

省級存續公司向十省電信有限公司提供某

些非獨家維修服務，如某些電信設備維

修、防火設備及電話亭之維護以及其他客

戶服務（「末梢電信服務」）。

根據十省電信有限公司與省級存續公司就

提供末梢電信服務訂立之「末梢電信服務框

架協議」，省級存續公司同意向十省電信有

限公司提供末梢電信服務。如十省電信有

限公司必須以較大成本支出方能從第三者

獲得該等服務，則省級存續公司不得終止

向十省電信有限公司提供該等服務。

末梢電信服務框架協議包括上述後勤服務

框架協議一節第二段載列的 (1)至 (4)的條

件。

根據末梢電信服務框架協議提供之末梢電

信服務採用與後勤服務協議之同一定價政

策。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四省電信有限公司就末梢電信服務共支出

人民幣7.51億元，而十省電信有限公司的

合併金額為人民幣9.86億元。

特殊通信之網元出租及設備代維服務協議

省級存續公司繼續提供緊急通信服務及為

中國政府部門提供通信服務（「特殊通信服

務」）。省級存續公司同意向四省電信有限

公司租賃與特殊通信服務相關之基礎設

施，並就此根據信息產業部規定之資費標

準就租用上述基礎設施向四省電信有限公

司付費。此外，四省電信有限公司同意提

供所需人力資源，在服務區內維護及經營

特殊通信服務，而省級存續公司則相應根

據四省電信有限公司之實際成本，包括網

絡運營支撐、一般及管理費用及某些其他

經營支出提供補償。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四省電信有限公司就特殊通信服務向省級

存續公司共收取人民幣0.56億元。


